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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权利有哪些，如何维护？ 

张鲸惊 

(《中国药学》（英文版）编辑部) 

1 作者权利的内容 

1)作者的权利一般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人身权，有些国家又称“精神权利”，

是指作者通过创作作品而获得的与其人身不可分割、不直接涉及财产的权利。人

身权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1]。 

① 发表权是指作者自行决定是否将作品公之于众以及禁止他人未经其许可

擅自发表其作品的权利。因此，是否发表作品，在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发表作品，

均是作者的一种权利，任何人不得干涉。 

② 署名权是指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和作者的

人身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由作者终身享有。作者有权在作品上署本名，也可署笔

名、化名、艺名或者不署名，任何人不得强迫或干涉；如果是几个作者合作的作

品，名字如何排列，谁先谁后，都要由作者决定。作品一经作者署名发表后，任

何人在公开使用该作品时都应该说明原作者姓名，否则即为侵犯作者人身权的行

为。 

③ 修改权是指作者享有的自己或授权他人修改其创作的作品的权利。由于

作品是作者思想或情感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世界观，并烙上了其

人格的痕迹，所以任何人对他人的作品都不能擅自修改。但也有例外，我国《著

作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
[2]
，图书出版者经作者许可，可以对作品修改、删节。

报纸、杂志社可以对作品作文字性修改、删节。对内容的修改，应经作者许可。

这一规定既赋予了编辑加工的权利, 又对其权利加以限制。 

④ 保护作品完整权是指保护作品不被歪曲、篡改的权利，即未经著作权人

许可，不得对作品进行实质性修改，更不得故意改变或用作防伪的手段改动原作

品。这项权利的意义在于保护作者的名誉、声望以及维护作品的完整性。 

财产权，有些国家也称“经济权利”或“物质权利”，是指可以为著作权人

带来经济收益的权利。通俗地说，是作者因许可他人使用其作品而获得经济报酬

的权利，包括复制权、发行权、改编权、翻译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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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复制权是财产权中最基本的权利，指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

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多份的权利。 

⑥ 发行权是指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

利。由于发行权可分为地区发行权和全世界发行权，著作权人和作品使用者应在

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中明确约定作品的发行范围。 

⑦ 改编权是指改变原作品而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改编权可

以由作者行使，也可以授权他人行使。改编者对改编作品享有著作权，但是其行

使著作权时不得损害原作品作者的著作权。改编作品以不改变原作品基本思想内

容为前提。 

⑧ 翻译权是指把作品从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的权利。 

⑨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通过互联网或其他有线或者无线的信息传播网络实

施“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这种行

为的权利。信息网络传播权意味着未经许可而将他人作品上网传播，是一种擅自

使用他人作品、损害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侵权行为，应受到法律的追究。 

 

2 作者权利的维护 

对于期刊来说，编辑部在编辑出版期刊的过程中，一定要调节好相关的著作

权关系，维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利。 

1）首先要依法尊重作者的人身权利：① 慎重对待作者的署名权问题，作品

上应该正确署名。而合作作品有两名或更多的作者，如果作者们对在作品上的署

名顺序自己有约定并向出版单位提交了书面形式的名单排列方案，出版单位就应

该按照他们提供的名单排列作者姓名，不能擅自改动；如果合作作者们事先没有

约定，出版单位可以按照创作作品付出的劳动多少，作品排列顺序、作者姓氏笔

画等确定署名顺序。② 尊重和保障作者对文稿的修改权，正确行使编辑的修改

权。虽然我国《著作权法》规定，报社、期刊社科对投稿作品作文字性修改、删

节，毋须征得作者的同意。但编辑必须充分尊重作者的修改权，修改的重点主要

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对数、字、词、句、标点、符号，作合乎规范的、

标准化的修改；对段落、结构安排作技术上的处理；对文稿中不甚准确的资料数

据作认真的核实和补全；对文稿中的作者简介、内容摘要、关键词等作合理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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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或削减；对文稿的大小标题作审定和不违背文稿主题思想的修改等，其目的是

使文稿的主题思想更加鲜明，逻辑结构更加严谨，字句使用更加规范，数据材料

更加准确[3-5]。这种修改、删节是有限的，不涉及文稿内容的更改及影响文稿的

完整权。若删节文稿的实质性内容和观点，为了避免侵犯作者的修改权和保护文

稿的完整权，编辑应征得作者同意。 

2）其次，编辑部应该依法尊重作者的财产权利。编辑部在期刊出版前，必

须与作者签订著作权转让合同或者著作权授权合同，确定取得论文作品的纸质版、

数字化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同时，编辑部应该在平等、公平、等价、协商

一致等原则的基础上向作者及时支付相应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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